
湛江币生态坏境局

湛环罚字〔2025〕16号

行政处罚决定书

当事人名称:名海食品（湛江）有限公司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: 91440800MABNTA142R

法定代表人:黄秦畸

住所:湛江市麻章区银海路↓9号办公楼首层

ˉ｀环境违法事实和证据

2025年2月19日’我局执法人员到你公司位于湛江市麻章

区银海路49号的年产湿米粉3650吨建设项目（以下简称湿米粉

项目）进行执法检查。现场检查时’你公司的湿米粉项曰正在生

产’生产过程中产生的主要污染物为清洗工艺产生的废水’配套

建设有一套日处理废水能力为55吨的污水处理站（格栅÷三级沉

淀池）’生产废水经污水处理站处理后通过市政管网排入麻章污

水处理厂°湛江市污染源监控中心的监测人员对你公司的废水排

放口（排放口编号DⅣ001）排放的废水进行采样监测’该中心出

具的《监测报告》［湛污控（测）字（2025）第（C005）号］显示’

你公司废水排放口（排放口编号DⅥ001）排放的废水中pH值（无

量纲）为4.3、化学需氧量的浓度为633Ⅲg／L、五日生化需氧量

的浓度为401Ⅲg／L’分别超过你公司排污许可证（证书编号:

91440800MABNTA142R001U）中废水排放口（排放口编号DW001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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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定的许可排放浓度限值（PⅡ值6-9、化学需氧量排放浓度限值

500川g／L、五日生化需氧量排放浓度限值300Ⅲg／L）’pⅡ值偏离许

可排放浓度限值下限’化学需氧量｀五日生化需氧量分别超过许

可排放浓度限值的0。266倍、 0.337倍°

以上事实,有如下证据证明:

（一）你公司于2025年2月19日提供的营业执照复印件、

居民身份证复印件、授权委托书’证明你公司名称、法定代表人

和被委托人的相关信息;

（二）我局执法人员于2025年2月19日制作的《湛江市生

态环境局现场检查（勘察）笔录》《湛江市生态环境局调查询问

笔录》、现场照片和视频录像’我局麻章分局于2025年2月19

日作出的《采样监测通知书》及送达回证’你公司于2025年2

月19日提供的《关于名海食品（湛江）有限公司年产湿米粉3650

吨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》（湛麻环建〔2022〕q号）

及名海食品（湛江）有限公司年产湿米粉3650吨建设项目竣工

环境保护验收意见’我局执法人员于2025年4月10日制作的《湛

江市生态环境局调查询问笔录》’你公司于2025年4月10日提

供的自来水水费发票复印件’证明我局对你公司超过排污许可证

许可排放浓度排放水污染物的环境违法行为的调查情况;

（三）湛江市污染源监控中心于2025年3月10日提供的《事

业单位法人证书》（统一社会信用代码; 12440800761585947B）

复印件、 《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证书》（证书编号:

202219116774）复印件｀《资质认定计量认证证书附表》（证书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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号: 202219116774）复印件’ 《广东省生态环境监测人员上岗合

格证》复印件’证明湛江市污染源监控中心具备国家有关法律、

行政法规规定的基本条件和能力’可以向社会出具有证明作用的

数据和结果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;

（四）湛江市污染源监控中心于2025年3月10日提供的《校

准证书》复印件和《检定证书》复印件’证明湛江市污染源监控

中心采样设备和检测设备已经过校准;

（五）湛江市污染源监控中心于2025年3月10日提供的采

样、样品保存、样品交接、样品分析等原始记录表复印件一套’

证明湛江市污染源监控中心现场采样监测、样品交接、样品监测

测定等过程合法合规的事实;

（六）湛江市污染源监控中心于2025年3月10日提供的《监

测报告》 ［报告编号:湛污控（测）字（2025）第（C005）号］’

我局麻章分局于2025年3月12日作出的《监测结果告知书》及

3月13日的送达回证’你公司于2025年2月19日提供的《排

污许可证》（证书编号: 91440800MAB‖TA142R001U）正本及副本

复印件’证明你公司湿米粉项目废水排放口（排放口编号DW001）

排放的废水超过排污许可证许可排放浓度限值’以及我局依法将

监测结果告知你公司的事实;

（七）你公司于2025年2月19日提供的《送达地址确认书》’

证明你公司的送达地址、联系方式等情况;

（八）我局执法人员行政执法证复印件’证明我局执法人员

的身份和资格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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你公司的上述行为违反了《排污许可管理条例》第十七条第

二款“排污单位应当遵守排污许可证规定’按照生态环境管理要

求运行和维护污染防治设施’建立环境管理制度’严格控制污染

物排放.’’的规定。

2025年3月24日’我局执法人员向你公司送达《责令改正

违法行为决定书》 ［湛（麻）环限改字〔2025〕5号］’责令你公

司改正环境违法行为° 2025年4月24日’我局执法人员对你公

司改正环境违法行为情况进行复查’湛江市污染源监控中心对你

公司废水排放口（排放口编号DW001）排放的废水进行采样监测’

该中心出具的《监测报告》 ［报告编号:湛污控（测）字（2025）

第（S002）号］显示’你公司排放的污染物浓度达到排污许可证

（证书编号: 9144080＂ABNTA1斗2R001U）中废水排放口（排放口

编号＂001）规定的许可排放浓度限值.

2025年4月29日’我局执法人员向你公司送达《行政处罚

听证告知书》（湛环罚听告字〔2025〕16号）’告知你公司违法

事实｀裁量标准｀处罚依据和拟作出的处罚决定’并明确告知你

公司享有听证及陈述申辩的权利·在法定期限内’你公司未提出

听证申请’也未进行陈述、申辩。

以上事实’有如下证据证明:

1.我局于2025年3月18日作出的《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

书》 ［湛（麻）环限改字〔2025〕5号］和3月24日的送达回证’

我局执法人员于2025年4月24日制作的《湛江市生态环境局现

场检查（勘察）笔录》《湛江市生态环境局调查询问笔录》、现场

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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照片’采样监测通知书和送达回证’湛江市污染源监控中心于

2025年5月6日出具的《监测报告》 ［报告编号:湛污控（测）

字（2025）第（S002）号］’证明我局在实施行政处罚时’依法责

令你公司改正环境违法行为’以及你公司整改情况的事实;

2.我局于2025年4月21日作出的《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》

（湛环罚听告字〔2025〕16号）和↓月29日的送达回证’证明

我局在实施行政处罚前’依法告知你公司违法事实、处罚依据、

裁量标准和拟作出的处罚决定’并明确告知你公司依法享有申请

听证和陈述、申辩权利°

二、行政处罚的依据和种类

依据《排污许可管理条例》第三十四条第一项‘‘违反本条例

规定’排污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’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

正或者限制生产、停产整治’处2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的罚

款;情节严重的’吊销排污许可证’报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

准’责令停业、关闭: （一）超过许可排放浓度、许可排放量排

放污染物;……’’和《广东省生态环境违法行为行政处罚罚款金

额裁量表》§2.7。2的裁量标准［“裁量起点’’裁量权重7％、 “超

标因子数目为3个”裁量权重8‖、 ‘‘排污情况为排放B类水污染

权重0‖、.ˉ:排放口所在区域为一般区域’’裁量权重0％、

排芦毫为＝0麓虾｀裁量权重0‰.超标情况为超标』
耕量叔重瓤、 !‘近≥年同类违法行为情况（含本次）为

量枢重0‰罚款金额＝裁量百分值总和×100万＝
5％）×100万＝j0万元］的规定’我局拟对你公司超过排

物’’裁量

“废水日排放量为“

倍以下’’

次’’裁1

（7％＋8％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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污许可证许可排放浓度排放水污染物的环境违法行为’处罚款人

民币贰拾万元整（￥200’000.00）。

三、处罚决定的履行方式和期限

你公司应当在接到本处罚决定之日起15日内到指定银行缴

纳罚款°逾期不缴纳罚款的’我局可以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

政处罚法》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每日按罚款数额的

3％加处罚款’加处罚款的数额不超出罚款的数额·

四、申请复议或者提起诉讼的途径和期限

你公司如不服本处罚决定’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

60日内向湛江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’也可以在6个月内直

接向湛江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°

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’不停止行政处罚决定的执

行°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’不提起行政诉讼’又不履行本处罚决

定’我局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°

联系地址:湛江市人民大道中32号

联系电话: 0759＿3385518

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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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开方式:主动公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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